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补助办法（修订）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持续鼓励我市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根据《共建台湾同胞宜居宜业美好家园若干措施（修订）》（东台港澳通〔2025 DOCVARIABLE  FlFileYear  \* MERGEFORMAT 〕13号）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台港澳事务局按职能负责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补助（以下简称“补助”）的统筹和监督，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负责经办业务指导、汇总公示、资金监管等相关工作，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负责补助的受理、审核和资金拨付等相关工作。

第三条  在东莞市依法登记注册，且非财政全额供养的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用人单位可申领补助：
（一）用人单位在2024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新引进台湾青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其中，台湾青年是指16至45周岁（均含本数）的中国台湾籍居民；新引进是指招用的台湾青年是在2024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在莞及在本单位参加社会保险；

（二）新引进台湾青年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6个月或满12个月。

第五条  用人单位登记注册证照显示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经营者或者投资人，不纳入用人单位申请补助的适用范围。

第六条  补助按每新引进一名台湾青年最高3万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其中，每名新引进台湾青年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6个月的，用人单位可申领1.5万元的补助；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可再申领1.5万元的补助。补助资金由市镇两级财政按5:5的比例分担。

第七条 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补助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实施的一次性扩岗补助、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不得叠加享受。
第八条  补助申领程序：

（一）提出申请。用人单位到登记注册所在地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局提出申请（登记注册地在松山湖的，向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补助申请表》（附件）；

2.受聘台湾青年身份证明复印件（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3.用人单位与台湾青年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4.用人单位在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复印件。
（二）镇街审核。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用人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开展实地核查。审核通过的，报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汇总。
（三）汇总公示。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对当月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提交的补助申请审核通过的情况进行汇总。每月的10日（若当日为非工作日的，往后顺延至最近的工作日），由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公示上月审核通过的补助申请情况，公示内容包括：用人单位名称、新引进台湾青年人数、补助金额等，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自然日。

（四）拨付补助。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或者异议不影响补助发放的，由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将补助资金拨付到用人单位在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申请不通过的，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应自公示结束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致电告知用人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在有关人员连续工作满6个月或满12个月起的3个月内提出申请。逾期提出申请的，不予受理。

第十条 用人单位填报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资料申领补助的，除依法追回补助外，还将依法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台港澳事务局按职能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3月31日。2024年8月5日印发的《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关于印发<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补助办法>的通知》（东人社发〔33〕号）同时废止。

附件：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补助申请表

附件

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补助申请表
用人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联系人：                        用人单位所在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用人单位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序号
	台湾青年姓名
	性别
	居住证/通行证
	联系

电话
	劳动合同起始日期
	工作情况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首次满6个月（1.5万元）  

□再次满6个月（1.5万元）
□满12个月（3万元）

	
	
	
	
	
	
	
	

	
	
	
	
	
	
	
	

	申请单位承诺：本单位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示：申请单位填报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资料申领补助的，除依法追回补助外，还将依法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意见：

□同意。核定人数      ，核定金额：          。       
□不同意。原因：

经办人：
审核人：                 审批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一份，由各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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